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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207号

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平市梨树县郭家店镇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信XX，职务：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XX，男，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地为XX，现住XX，身份证号码为XX，系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联系方式为XX。
委托代理人：杨X，吉林省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地址：吉林省长春市XX。
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吉林省梨树县向阳街2号
法定代表人：靳XX，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梨人社监令字〔2025〕8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于2025年12月15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12月18日予以受理，于2026年2月2日召开听证会。因情况复杂，审理期限延长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11月6日作出的梨人社监令字〔2025〕8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申请人称：案涉行政行为未能予以充分考虑导致欠薪的根本全因，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不全面，适用法律错误。1.事实认定不清，被申请人未能全面审查导致欠薪的重大外部客观原因。本案中，申请人与吉林省XX水泥集团有关公司（以下称XX水泥）签有合法租赁协议，但XX水泥控制人李XX于2024年3月非法剥夺了申请人的经营管理权，占据生产设置，导致申请人全面停工停产。申请人关联的XX能源公司亦被XX水泥、李XX非法控制，占用发电设备进行生产并恶意拖欠产生的7892751.00元电费，导致申请人解决员工工资的资金来源受阻。且申请人有积极作为和支付意向，在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仍尽力解决员工薪资问题，期间支付了部分工资并解决了刘XX的医保问题。2.法律适用错误，错误的将申请人的“有故拖欠”认定为“无故拖欠”。被申请人机械理解和适用《劳动法》第五十条中的“不得无故拖欠”作出案涉责令决定。本案中，申请人因XX水泥和李XX的违法侵权导致丧失支付能力，不具备《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无故拖欠”的故意情形。且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第四条对“无故拖欠”做出了限制性解释，申请人遭受XX水泥和李XX不法侵害的情形符合该《规定》的情形，因而法律适用错误。且案涉行政行为过罚失当，未考虑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被申请人作出的责令行为，未能充分考虑解决欠薪问题的根本原因，未能充分考虑依法制止李XX对申请人的迫害侵权、实现巨额债权，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必然导致劳动者工资问题僵化。综上，申请人的欠发工资行为，具有清晰、明确、重大的外部客观原因，完全属于“有故”而非“无故”，且显失公正。
被申请人答复称：1.事实认定清楚。2025年6月，有部分工人到被申请人处反映申请人拖欠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期间的工资情况，被申请人告知有关人员提供相应证据材料。2025年8月1日，经反映人补充材料后，被申请人对该案予以立案处理，经调查取证，核实申请人共拖欠33名工人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期间工资554068.59元。后经对申请人代理人徐XX了解情况，其称已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向田XX支付了3万元工资。经核算，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共拖欠33名工人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期间工资524068.59元。并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同意其于2025年9月末前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后经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反复核实，申请人称未能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故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6日作出案涉《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2.程序合法。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规定，被申请人履行了立案、调查、延期、决定等有关程序，并依法将相关情况告知申请人，故程序并无不当。3.法律适用正确。根据被申请人调查核实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第91条第1项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无故拖欠33名工人工资行为属实，被申请人依法作出责令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行政决定并无不当。且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了解其是否通过职工大会，通过了延期支付工资的决议，申请人表示未通过。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责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恳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25日，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与吉林省XX水泥有限公司签订民事协议，取得了吉林省XX水泥有限公司所持厂房、设备等使用权，后经多次补充签订民事协议，延长了租赁期限、调整了租赁范围。协议约定了工人工资由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后因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省XX水泥有限公司产生民事纠纷导致生产经营不利，拖欠范XX等33名工人自2024年12月至2025年6月期间的工资524068.59元。2025年8月1日，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收到范XX等人投诉，对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拖欠范XX等人工资的情况开展立案调查。调查期间，因企业经营困难，于2025年9月18日决定延长办案期限60日。2025年11月6日，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梨人社监令字〔2025〕8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决定责令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拖欠范XX等33名工人工资524068.59元。2025年12月15日，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向梨树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向本机构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及拟证明的问题：
1.行政复议申请书、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信XX的身份证复印件、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拟证明：申请人身份适格。
2.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省XX水泥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签订的《企业租赁经营合同》，于2020年9月1日签订的《<企业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书》、于2023年3月1日签订的《<企业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之二）》、于2023年11月1日签订的《<企业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之三）》。拟证明：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吉林省XX水泥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的情况。XX水泥实际控制人李XX于2024年在租赁期内单方面强行剥夺了申请人的经营管理权，非法占据生产设施，导致申请人全面停工停产，核心经营收入自此彻底归零。此行为是导致申请人丧失工资支付能力的直接和根本原因。
3.徐XX与田XX的微信聊天截图1张。拟证明：徐XX于2025年7月22日（被接受）向田XX转款3万元用于支付工资。并证明即使遭受侵权极端控制情况下，申请人仍想办法支付工资，不具有拖欠的恶意。
4.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保险费缴费申报表（适用单位缴费人）、税收完税证明。拟证明：企业为1人申报缴纳2024年8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期间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情况，并为1人缴纳2025年6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期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申请人在经营困境下任然积极筹措资金，解决员工医保社保问题，以行动证明履行义务的诚意和善意。
5.吉林省XX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吉林省XX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明细账》、付款人为吉林省天和水泥有限公司与收款人为吉林省XX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张晓宇间的《收款明细》及凭证票据、销售方为吉林省XX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与购买方为吉林省XX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间的《进项明细》及凭证票据、销售方为吉林省XX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购买方为吉林省XX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的《销售发票明细》及凭证票据。拟证明：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度经营情况，及吉林省XX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省XX水泥集团有限公司间销收情况。并拟证明申请人关联企业XX能源公司也被李XX、XX水泥非法控制，未经申请人、XX能源公司允许私自占用发电设备进行生产，产生电费并恶意拖欠，金额高达人民币780万，该笔款项解决足以覆盖并解决员工工资，也是本案中欠薪劳动者资金的主要来源。并非申请人恶意故意拖欠，而是实属无奈，自身遭遇持续侵权所致。
6.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期间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行税额明细）、《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三）》（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税额抵减情况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五）》（附加税费情况表）、《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拟证明：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按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向税务机关申报增值税及附加税的情况，且应税货物销售额均为0。足以证明申请人所受情况属实，生产经营设备遭遇不法侵害，无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经营收入，公司账面资产为0，不足以支付本案欠薪，也不具有支付能力和收入来源。
针对上述证据，被申请人提出质辩意见：对证据1、3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无异议。对证据2、4、5、6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用工单位应按月足额发放劳动者工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申请人履行了发放工资的法定义务。
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本机构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及拟证明的问题：
1.由范XX于2025年7月29日出具的《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投诉书》、《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立案审批表》、《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延期审批表》、《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及送达回执、送达照片。拟证明：被申请人经受理范XX的投诉，于2025年8月1日予以立案调查，于2025年9月18日作出延期决定，于2025年11月6日作出案涉决定并予以送达，程序合法。
2.2025年7月29日对范XX制作的《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2025年8月19日对杨XX制作的《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2025年8月28日对徐XX制作的《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拟证明：经被申请人对范XX、杨XX、徐XX的调查询问，申请人共拖欠33名工人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工作期间的工资554068.59元。
3.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经营困难，自2024年11月1日起没有资金足以支付员工工资。
4.徐XX与田XX的微信聊天截图、手机通话记录截图。拟证明：徐XX向田XX转款3万元用于支付工资。
5.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信息备案名册》、《2024年11月份工资表》、《2024年12月份工资表》、《2025年1月份工资表》、《2025年2月份工资表》、《2025年3月份工资表》、《2025年4月份工资表》、《2025年5月份工资表》、《2025年6月份工资表》。拟证明：申请人共拖欠33名工人2024年11月至2025年6月工作期间的工资554068.59元。
6.《更正告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因文书笔误，法律适用条款的表述予以更正。
针对上述证据，申请人提出质辩意见：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但综合认为申请人不存在恶意拖欠行为。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对上述证据的举证、质辩意见，复议机构根据《行政复议普通程序听证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已予记录。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本案中，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对拖欠范XX等33名工人工资共计524068.59元的事实并无异。但主张案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系因XX水泥拖欠XX能源公司巨额电费，导致申请人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因而不属于“无故拖欠”。经听证查明，申请人与XX能源公司均为独立法人的有限责任公司，二者并无法律关联，且现有证据仅能证明XX能源公司的记账中记载了XX水泥对其有7892751.49应付款，但没有证据表明申请人对XX水泥确有债权法律关系。据此，对此观点不予采纳。此外，申请人主张本案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应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劳部发〔1995〕226号）第四章的有关规定，认定其属于“不包括”情形。经听证查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申请人在拖欠工资期间，存在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的情形；亦不存在其在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已经征得本单位工会同意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的的证据。据此，对此观点不予采纳。综上，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申请人吉林省XXXX有限责任公司无故拖欠范XX等33名工人工资524068.59元并无不当。另，被申请人在案件办理期间对原《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的表述错误已予补正，申请人亦无异议，故对案涉行政行为的法律适用予以认可。综上，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梨人社监令字〔2025〕8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11月6日作出的梨人社监令字〔2025〕8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专用章）
202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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